
1

契约农业能有效提高农户的收入吗?

——以肉鸡养殖户为例
*1

侯晶 应瑞瑶 周力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5)

【摘 要】:文章运用 2016 年江苏省 11 个县(市、区)的规模化肉鸡养殖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基于普通最小

二乘回归和 Heckman 选择模型，从整体上测度了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引入分位数回归模型，深入分

析契约农业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契约农业在整体上能够提高农户的人均养殖净收

入，但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性，即契约农业仅对低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提升作

用，而对其他收入层次农户的增收作用并不显著；此外，区域分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契约农业对欠发达地区农

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加大对中低收入层次农户以及欠发达地区农户参与契约农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积极推进契约农业组织模式创新，并鼓励部分高收入层次农户自主经营，是有效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实

现农户增收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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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契约农业(contract farming)，又称“订单农业”“合同农业”，被视为农业领域纵向协作模式的主要形式
①2
，在促进小农

户与大市场的衔接、降低农户市场风险、增加农户收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1－3］

。近年来，随着中国

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以“龙头企业+农户”为代表的契约农业模式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

学者们对中国契约农业的现实考察发现，在契约实践过程中不断涌现出农户增收乏力、契约违约率居高不下等一系列困扰中国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突出问题
［4－6］

。这凸显了当前“龙头企业+农户”契约模式的推广对正处于深度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更具复杂

性和艰巨性，并再次引发人们的思考:中国农户参与契约农业的收入效应到底如何，契约农业能否有效实现农户增收的目标?这

是中国农业产业化政策需回答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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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①就垂直协作关系来看，契约农业是一种介于市场交易和垂直一体化之间的准垂直一体化组织。现实中，龙头企业与农户之

间的契约关系，主要为销售合同(松散的契约关系)、生产合同(紧密的契约关系)两种。销售合同最简单的形式是双方只约定价

格和数量，而且农户能够控制自身的资产和生产；而生产合同是指龙头企业控制农户的生产决策，且农户需要为企业所提供的

服务支付一定的费用。契约农业通常指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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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契约农业对发展中国家农户的影响就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及理论探讨。

契约农业的支持者认为，参与契约农业能够降低农户的市场风险和交易成本，使小农户获得生产资料、资金、市场信息和生产

技术等支持，起到促进农户增收、减少绝对贫困的作用
［7－9］

。例如，Tripathi 等
［10］

、Miyata 等
［11］

学者的研究指出，发展中国

家农户与大公司签约后可以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进行生产，获得规模经济，并得到更高的报酬，提高其福利水平；Brithal 等
［12］

对印度奶农的研究发现，契约农业大幅降低农户的市场销售成本及生产成本，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净利润；Simmons 等
［13］

研究

印度尼西亚的家禽养殖户和水稻种植户，结果显示参与契约农业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资本回报率；Mishra 等
［14］

对尼泊尔高产品

种水稻种植户的研究发现，契约农业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利润和产量，且小规模农户参与契约农业能够获得更高的

收益；张昆等
［15］

发现，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建立紧密的契约关系不仅能够直接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而且还能通过向农户提供

优质生产要素、先进生产技术、信贷支持等服务，间接提高农户的收入。

与上述观点相反，一些学者因担心契约农业对小规模农户具有“挤出”效应，使农户缺失自主权和商业决策权，容易被龙

头企业利用等，而对契约农业的农户增收效应持否定的态度
［16－19］

。比如，Singh
［17］

、Maertens
［18］

等学者指出，小农户获得契

约的机会较少，农业龙头企业倾向于与较大规模的农户签订契约，这将导致农村贫富差距扩大；Cahyadi 和 Waibel
［19］

研究了印

度尼西亚小规模棕榈油种植户及其陷入贫困的风险，发现尽管契约农业能够降低油棕价格冲击的负面影响，但参与契约的农户

仍易陷入贫困；Mwambi 等
［20］

对肯尼亚坎德拉地区的鳄梨种植户的案例研究表明，农户参与契约农业并不能有效提高其家庭收入、

农业收入以及鳄梨种植收入；Runsten 和 Key
［21］

发现，契约农业会增加发展中国家非参与者的不稳定，破坏传统农户家庭文化

的强大关系，过度依赖经济作物，可能更容易导致食物短缺，并被大企业利用；周立群和曹利群
［22］

调查分析中国山东省农业产

业化后指出，中国存在契约双方市场能力不对等、契约农户增收乏力等问题；徐健和王旭辉
［23］

分析了中国北方五省不同契约农

业组织模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模式对农户增收效果存在差异，进一步佐证了周立群和曹利群的观点。由此可见，

契约农业一方面为农户提供更好的生产条件和市场机会，从而促进了农户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农户的契约农业收入效应也

可能会因为小农户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而被削弱。因而，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到底如何，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仍需进一

步研究。

事实上，现有文献对契约农业的农户收入效应的分歧，亦反映了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具有复杂性。通过对文献的梳

理发现，以往对于农户收入效应的研究普遍采用最小二乘估计(OLS)，即仅分析条件均值下的农户收入效应，忽略了收入分布顶

端和尾部的收入情况。而农户收入水平的差异反映了其资源禀赋的异质性
［24］

，如果充分考虑农户的收入差别，那么同样的契约

农业组织模式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绩效可能会具有不同的效果，这可能亦是导致契约农业对农户影响的研究结论具有差异性

的原因。但就已有的文献来看，当前针对契约农业收入效应的研究仍局限在总体效应方面，尚缺乏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

影响的系统分析及实证检验；且在研究方法上，大多忽略了由于未观测到的农户特征(如经营能力、勤奋、创新精神等)和契约

参与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所导致的测量偏差问题。因此，采用单一的 OLS 进行估计可能导致结果有偏，而引入能够测度收入分

布上差异效应的分位数回归模型，以及充分考虑内生性偏误的 Heckman 选择模型进行契约农业的农户收入效应研究，则更为科

学、有效。

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农业产业化水平发展较快的肉鸡养殖业为案例，对契约农业的农户收入效应展开了实证分析，数据来

源于 2016 年对江苏省 11 个县(市、区)的 359 户规模化肉鸡养殖户的实地调查。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引入了 Heckman 选

择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在解决未观测到的农户特征与契约参与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问题的同时，进一步基于农户收

入的条件分布，深入分析契约农业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影响差异，以期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农业产业化政策，实现农户增收的

目的。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机制与模型设定；第三部分为数据和变量描述；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及结果；最

后为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机制与模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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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检验农户参与契约农业的收入效应，主要通过肉鸡养殖户是否参与契约农业对其家庭人均养殖净收入的

影响效果进行检验。基于中国禽业产业化的特点，本文所指的契约农业特指“龙头企业+农户”的生产合同。在生产合同模式下，

鸡苗、饲料、药品等生产资料的采购和最终产品销售均由龙头企业负责，而农户则需要按龙头企业的统一要求进行防疫及饲养

管理，并预付保证金。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主要在于:在生产合同模式下，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生产要素、资金、技

术推广和指导等方面的服务，能有效解决农户生产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瓶颈约束，提高农户的生产效率，降低农户的

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从而增进农户的收入水平。具体来说:(1)龙头企业为签约农户提供生产资料乃至信贷，这大大降低了农

户的生产约束，有利于提升农户的生产效率进而促进农户增收；(2)农户参与契约本身可能就是为了获取更先进的生产技术，龙

头企业往往具备技术创新能力，向农户推广自己的新技术有利于农户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农户的收入增长；(3)从新

品种采纳角度看，生产合同这一紧密的纵向协作关系有利于促进农户的创新能力及先发优势价值，这提升了农户采纳良种后的

利润率；同时，紧密的纵向协作关系能够削弱供应链上下游的抗衡力量，增强自身的市场力量，这将有利于提升农户的盈利水

平，提升农户品种改良行为的利益激励，从而实现农户增收。

鉴于采用收入这一数值型因变量，本研究首先构建了 OLS 回归模型，其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户家庭的人均养殖净收入(在进行模型回归时，为减小异方差影响，取自然对数形式)，即养

殖户全年肉鸡总产出的增加值；自变量中，X表示农户是否参与契约农业，Z表示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养殖特征等一组控制变

量向量；ε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更好地考察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方程(1)的估计过程中，需要注意两个关键性问题:

第一，内生性问题。一方面，由于未观测到的农户特征因素(例如个人能力、勤奋程度、创新精神等)可能会与农户的契约

参与行为具有相关性，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会导致模型的内生性
［11］

；另一方面，养殖大户有可能存在“自选择”行为，即“大

户选择企业、企业选择大户”的马太效应循环
［25］

。因此，若采用单一的 OLS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可能会存在内生性偏误。为解

决这一问题，本文拟同时采用 Heckman 选择模型对样本选择或自选择偏误加以矫正。借鉴周力
［25］

等学者的研究，选取农户养殖

场是否位于签约公司的覆盖区域(距离公司 30 公里之内)、农户从事肉鸡养殖的机会成本(包括种植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农户从

事肉鸡养殖的预算约束(养鸡借款)为工具变量。上述几类变量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契约参与决策，但对农户肉鸡养殖收益的影响

是不确定且间接的。

第二，农户收入的实际情形难以满足模型(1)对随机误差项作出同方差与服从正态分布的假定，进而会导致模型估计结果产

生偏误。Koenke 和 Basset 于 1978 年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放宽样本均值回归对随机误差项独立同分布的假设
［26］

，故本

文拟进一步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契约农业的农户收入效应。相比较于样本均值回归，该模型具备以下优势:一是克服随机扰

动项强假定的偏离所导致的估计偏误；二是估计结果不易受收入离群值的影响，稳健性较好；三是分位数回归对于条件分布的

刻画更为细致，便于探讨契约农业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效用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定义 Qq［Ln(Y)］代表 q 分位上的农户收入水平，

对于任意的 0＜q＜1，构建如下的分位数回归模型:

综上所述，本文的计量分析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通过 OLS 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农户参与契约农业是否显著提升了他们的人均

养殖净收入；二是运用 Heckman 选择模型，选择工具变量以检验 OLS 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鉴于前述回归模型的结果只能



4

描述平均水平，本文计量的第三部分是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深入剖析契约农业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人均养殖净收入的影响

差异。

三、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6 年春季对江苏省 11 个县(市、区)的规模化肉鸡养殖户
①3
的问卷调查。江苏省作为中国农业产业

化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同时又是中国禽肉生产大省，在禽业养殖的规模化水平、家禽出栏量、禽蛋产量、农业政策扶持

力度等指标方面排名靠前。可见，以江苏省肉鸡养殖户为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样本分布于江苏的南部、中部和北部，

样本地均有运行“龙头企业+农户”契约模式的肉鸡龙头企业
②4
。在每个采样地点随机选择 35 个符合要求的农户进行一对一访谈，

收集农户的个体和家庭基本信息，以及 2015 年的生产经营及契约参与情况等信息。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359 份，其中，参

与生产合同的契约农户有 290 户。

(二)自变量设定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契约参与变量，若农户和龙头企业签订生产合同(称为“契约农户”)，该变量取值为 1，否则

取值为 0。在生产合同模式下，鸡苗、饲料、药品等生产资料的采购和最终产品销售均由龙头企业负责，而农户则需要按龙头企

业的统一要求进行防疫及饲养管理，并预付保证金。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定义的“独立养殖户”是指未与龙头企业签订生产合

同的规模化肉鸡养殖户，他们的生产资料的采购和最终商品销售由其自主经营且自负盈亏，价格随行就市。

此外，文献研究表明，农户的个体特征、生产特征、家庭资产等也是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
［23，27］

。因此本文加入了一系列控

制变量: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劳动力数量、养殖规模、养殖经验、养殖品种、专用性投资、家庭资产等。

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详见表 1。本次调查中，受访农户的平均年龄接近 49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5 年。受访农户家庭平

均养鸡劳动力人数为 2 人，平均肉鸡年出栏量约为 5 万只。受访农户家庭的人均养殖净收入为 2．5万元，专用性投资为 23 万

元。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自变量

契约参与 若农户参与契约农业，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0.192 0.394 0 1

年龄 户主年龄（周岁） 48.738 9.610 27 69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正规学校教育年数（年数） 7.510 2.800 0 15

3 ①根据我国畜牧统计资料的统计口径，将年出栏量大于 2000 只肉鸡的养殖场(户) 作为规模化肉鸡养殖场(户) 。

4 ②具体调研地点包括苏南(苏州太仓、常州金坛、镇江) 、苏中(南通海门、泰州姜堰、扬州高邮) 、苏北(宿迁宿豫、徐州邳

州、连云港东海、盐城大丰、淮安盱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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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量（人） 4.404 1.652 2 10

劳动力人数 家庭人口中专门从事养鸡的人数（人） 1.798 0.568 1 6

养殖规模 2015 年全年的肉鸡出栏量（万只） 5.389 5.224 0.32 45

养殖年限 从事肉鸡养殖的年限（年） 7.426 5.751 1 30

养殖品种 1=黄羽鸡；0=白羽鸡 0.834 0.369 0 1

专用性投资 鸡舍和养鸡设备（万元） 23.109 26.397 0 173.8

家庭资产

耕地面积 自有耕地面积（亩） 4.098 4.058 0 20

房屋面积 房屋总面积（百平方米）*自建+购买 2.620 2.200 0.2 18

空调拥有量 空调数量（台） 1.819 1.367 0 12

小汽车拥有量 小汽车数量（辆） 0.507 0.693 0 5

工具变量

公司覆盖 1=养殖场与公司的距离在 30 公里以内；0 =其他 0.899 0.301 0 1

种植业收人 家庭种植业收人（万元） 0.282 5.405 0 29

非农收人 农业以外的收人（万元） 3.443 4.942 0 35

借款 养鸡借款额（万元） 4.893 11.676 0 100

因变量

人均养鸡净收人 家庭人均养鸡净收人（万元） 2.447 2.631 -3.33 26

注: 养鸡设备主要包括自动喂养设备、自动喷雾设备、通风设备、加温设备等。

表 2 呈现了独立养殖户与契约农户的特点以及各变量差异的 t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契约农户与独立养殖户在养殖规模、

专用性投资、人均养殖净收入等方面均具有显著的差别。然而，从表 2 看，独立养殖户的平均专用性资产均要明显高于契约农

户，这说明独立养殖户拥有更多的营运资本。

表 2 契约农户和独立养殖户的特征比较

变量 独立养殖户（N = 69） 契约农户（N = 290）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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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 111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年龄 48.696 9.331 48.748 9.69 0.186

受教育程度 8.362 3.258 7.307 2.646 ***

家庭人口规模 4.493 1.633 4.383 1.658 0.863

劳动力人数 2.797 0.933 2.81 1.027 0.620

养殖规模 7.457 7.847 4.897 4.248 ***

养殖年限 11.783 8.793 6.39 4.144 ***

养殖品种 0.478 0.503 0.775 1.321 *

专用性投资 33.372 39.517 20.667 21.556 ***

耕地面积 3.610 3.646 4.214 4.147 0.550

房屋面积 2.821 2.49 2.572 2.127 0.599

空调拥有量 2.449 1.875 1.669 1.171 ***

小汽车拥有量 0.826 0.804 0.431 0.642

公司覆盖区域 0.884 0.323 0.903 0.296 *

养殖借款 10.855 20.207 3.475 7.923 ***

非农收人 5.459 7.556 2.963 3.952 ***

种植业收人 0.622 6.808 0.201 5.025 0.643

人均养殖净收人 2.875 3.898 2.345 2.223 ***

注: 最后一列是 t 检验的零假设，即在两个样本的均值是相等的;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OLS 回归模型和 Heckman 选择模型

1．OLS 回归模型

OLS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 3(左栏)所示。在估计过程中，本文采用了 White 异方差来校正截面数据所带来的异方差性。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净收入数值存在负数的情况，取自然对数后该类样本会因出现缺失值而被剔除，本文通过观察样本

数据的描述统计值，在不影响分析结论的情况下，将上述样本取对数后的收入值用 0值进行替代(下同)，以规避大量样本的缺

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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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别关注契约参与变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表3中的OLS估计结果显示，契约参与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估

计参数为 1．886)，表明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契约农业在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人均养殖净收入。这与既有文献的研究结

论相一致，说明农户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获取信贷支持和技术指导，进而提高农户的生产效益。

表 3 人均养殖净收入的 OLS 和 Heckman 选择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OLS 回归模型 Heckman 选择模型

因变量：人均养殖净收人 因变量：契约参与 因变量：人均养殖净收人

契约参与 1.886* * *(0.315) —— 1.434* * (0.682)

年龄 0.002(0.013) 0.018(0.011) 0.004(0.013)

受教育程度 -0.008(0.041) 0.004(0.033) -0.009(0.040)

家庭人口规模 -0.311 * * *(0.081) -0.027(0.070) -0.312* * * (0.080)

劳动力人数 0.109(0.138) 0.194(0.126) 0.121(0.136)

养殖规模 0.034* * * (0.012) 0.006(0.012) 0.034* * * (0.012)

养殖年限 0.058* * *(0.022) -0.088* * * (0.019) 0.050* *(0.024)

养殖品种 -0.111(0.092) -0.002(0.088) -0.104(0.091)

专用性投资 -0.002(0.002) -0.010* * * (0.004) -0.003(0.002)

耕地面积 -0.015(0.027) -0.018(0.023) -0.017(0.027)

房屋面积 0.015(0.050) 0.023(0.044) 0.016(0.049)

空调数量 0.147(0.088) 0.043(0.080) 0.142(0.087)

小汽车数量 -0.217(0.176) 0.114(0.161) -0.225(0.173)

公司覆盖区域 —— 0.264*(0.139) ——

养殖借款 —— -2.08e-06* *( 1.01e-06) ——

非农收入 —— -0.054* *(0.023) ——

种植业收人 —— -0.039* (0.024) ——

Adjusted R2 0.186 ——

Prob>F 0.000 ——

Wald chi2 —— 48.27

Prob〉chi2 —— 0.000

athrho —— 0.137(0.186)

逆米尔斯比率 0.269(0.363)

样本量 359 359

注: 因变量是人均养殖净收入的自然对数，对于净收入为负的样本，取对数后的收入值用 0 替代; 括号内的数值为标

准误差;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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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家庭人口规模变量对农户的收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估计参数为－0．311)，而养殖规模变量和

养殖年限变量对农户的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估计参数分别为 0．034 和 0．058)。这表明，农户的家庭人口数越少、养殖规模

越大、养殖年限越长，农户家庭的人均养殖净收入就越高。不难理解，较多的家庭人口数量会降低人均产出，而农户的养殖规

模越大，其肉鸡养殖的商品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可能会越高，规模效应所带来的平均生产成本的下降能够促进农户的增收。养

殖年限反映了农户饲养经验的丰富程度，农户肉鸡养殖年限越长，其饲养经验就越丰富，农户可能会更敢于创新并尝试新技术、

新产品，从而有利于收入的增长。此外，结果还发现，家庭资产、专用性投资等变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

是，目前我国的肉鸡养殖业对技术、资本等要素的要求相对较低，即农户的进入壁垒并不高，因此农户的经营效果与家庭资产

关联度较低
［28］

。

2．Heckman 选择模型

Heckman 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 3(右栏)所示。该模型包括两个方程，“选择方程”用于估计农户参与契约农业的概率，

而“结果方程”是关于人均养殖净收入的方程，与契约参与变量、控制变量以及逆米尔斯比率一起矫正自选择问题。如表 3 所

示，第一阶段的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户处于公司覆盖区域、农户养殖借款越少、农户非农收入和种植业收入越低，则

参加契约农业的概率越高(估计参数分别为 0．264、－2．08e－06、－0．054、－0．039)。此处本文进行了过度识别检验，结

果显示 p值均大于 0．1，因而可认为所有工具变量均为外生。然而，Hausman 内生性检验未在至少 10%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卡

方统计量为 2．708，p 值为 0．443)，因此，本文认为契约参与变量不是内生解释变量。此外，模型估计结果中代表两方程误差

项之间相关性的 athrho 值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为 0．461)，说明样本不存在选择偏差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契约参与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一结果肯定了契约农业在整体提升农户收入

方面的关键作用。此外，在 Heckman 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其他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大小及作用方向与 OLS 估计结果基本一

致，这意味着使用 Heckman 和 OLS 没有系统性的差异，同时也更好地验证了本研究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二)分位数回归模型

借鉴李长生和张文琪
［29］

、温涛等
［30］

的研究，本文在分位数回归中选取了 0．1 分位点、0．25 分位点、0．5分位点、0．75

分位点和 0．9 分位点，以区分极低收入组、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高收入组和极高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
①5
。在模型回归之

前，本文用命令“test［q10=q25=q50=q75=q90］:contract”检验在各分位点回归中，契约参与变量(contract)的系数是否相

同，结果显示 p=0．067，表明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各个分位点的回归系数不完全相同。分位数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 4 所

示。

从表 4 可以看出，在 0．1和 0．25 分位点的回归模型中，契约参与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分别在 1%和 10%的显著性

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估计参数分别为 8．898 和 1．239)。这表明契约农业对低收入层次农户的人均养殖净收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

用。由于低收入层次农户拥有的物质资本较为匮乏，家庭资源禀赋通常处于劣势，对其增加物质资本等投入，会使得边际产出

效果更为明显。具体来说，在生产合同模式下，龙头企业会为农户提供生产要素、资金、信息、技术推广和指导等服务，农户

参与契约农业后能够立即弥补自身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缺乏，缓解农户生产的瓶颈约束，因此这类农户的养殖收入受

到契约农业的影响较为显著。该结果亦说明了农村地区的贫困群体能够通过参与契约农业而受益。

5 ① 尽管这五个分位点的回归分析能够较好地代表农户不同收入水平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但并未能对解释变量在全部分位点

上的边际贡献变化情况进行全面描述。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还进行了全分位数回归，将解释变量在全部分位点上对农户人均

养殖净收入的边际贡献和变化趋势用直观的图形表示( 受篇幅所限，此处未呈现) 。结果显示，契约参与变量图形中的前半部

分波动较大，表明其在中低分位上的估计系数变化较为显著; 而后半部分波动较为平缓，意味着该解释变量在各分位上的估计

系数变化不显著。由此可见，全分位数回归结果和本文的主要结论一致，说明主要发现是稳健的，本文分位点的选取具有一定

可行性与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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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收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分位点

q= 0.1 q = 0.25 q = 0.5 q = 0.75 q = 0.9

契约参与 8.898* * * (0.447) 1.239*(0.657) 0.159(0.103) 0.031(0.128) -0.002(0.141)

年龄 -0.002(0.007) -0.004(0.009) 0.002(0.005) -0.001(0.005) 0.004(0.005)

受教育程度 0.002(0.022) -0.014(0.024) 0.016(0.016) -0.003(0.015) -0.013(0.021)

家庭人口规模 -0.183 * *(0.087) -0.320" *(0.084)-0.305* * *(0.039)-0.294* * *(0.051)-0.279* * * (0.043)

劳动力人数 0.026(0.075) 0.110(0.078) 0.037(0.045) 0.016(0.054) -0.032(0.049)

养殖规模 0.029(0.031) 0.037(0.039) 0.034(0.030) 0.033(0.020) 0.048 * *(0.023)

养殖年限 0.020(0.035) 0.015(0.019) 0.0003(0.008) 0.009(0.009) 0.020(0.017)

养殖品种 -0.153* * *(0.036)-0.099* * *(0.035) -0.041(0.020) -0.017(0.016) -0.002(0.107)

专用性投资 -0.004(0.005) -0.004(0.009) -0.002(0.005) 0.001(0.003) 0.001(0.003)

耕地面积 -0.024(0.022) -0.032(0.019) -0.030* *(0.011)-0.021 * * * (0.007) -0.013(0.009)

房屋面积 0.064* * (0.032) 0.031(0.028) 0.029(0.018) 0.006(0.025) -0.024(0.036)

空调数量 0.075(0.143) 0.216* * * (0.081)0.127* * *(0.034) 0.066*(0.037) 0.073(0.050)

小汽车数量 -0.090(0.447) -0.186(0.116) -0.092(0.072) -0.024(0.069) 0.050(0.091)

Adjusted R
2

0.376 0.126 0.191 0.270 0.344

注: 因变量是人均养殖净收入的自然对数，对于净收入为负的样本，取对数后的收入值用 0 替代，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差;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而在 0．5和 0．75 分位点的回归模型中，虽然契约参与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估计参数分别为 0．159 和 0．031)，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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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当前的契约农业模式在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尚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无法保护弱势农户的切身利益。

事实上，传统的“龙头企业+农户”的契约农业组织模式易诱使农户投资于专用性资产、调整生产模式等，导致农户对龙头企业

产生严重依赖并丧失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进而使得双方市场权利不均衡，农户难以分享契约农业的增值效益
［31］

。正如刘凤芹

指出，若契约本身缺乏较好的风险分摊机制，且在契约设计时并未有效解决契约双方市场权力不均衡的问题，则现有的契约模

式就不能有效地促进农户增收
［4］

。

需要注意的是，0．9 分位点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契约参与变量不显著且为负(估计参数为－0．002)，说明契约农业

未能促进极高收入层次农户的增收，相反还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作用。可能的解释是，“龙头企业+农户”契约模式下农户通常

获得的是固定收益，而高收入层次农户因其自身的家庭资源禀赋和风险承受能力较高，且在经营能力、资金、信息等方面具有

优势，因而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及创收能力，这类农户若选择自主经营，可能会获得比固定利润更高的收益。

另外，本文还采用农户在 2015 年中每一批次的养鸡收入数据
①6
，以单位肉鸡养殖净收入的标准差为因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发现农户参与契约农业能够降低其获取收入而承担的风险
②7
，这也说明了这类高收入层次农户参与契约农业的目的可能是为

了“求稳”而非“赚钱”。

以上分析表明，各分位数水平下的回归结果与均值回归结果并不相同，故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不能以均值回归结果

来判定。总体来看，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三)地区差异研究

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江苏省南部和北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而苏南、苏中和苏北的差

距亦是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影。考虑到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可能存在地区差异，有必要进一步

展开基于地域的分组研究
③8
。

本文仍定义人均养殖净收入(取自然对数形式)为因变量，重复前述的实证步骤。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受篇幅所限，正文

仅列出了重点关注的契约参与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 5 按地区分组的检验结果

契约参与变量 苏南 苏中 苏北

OLS 回归 0.931 *(0.502) 1.272 ***(0.341) 3.633***(0.842)

Heckman 选择模型 0.964*(0.568) 1.343**(0.677) 3.403**( 1.344)

分位数回归

7 = 0.1 0.528** (0.248) 6.839**(3.044) 8.355 ***(2.879)

6 ①肉鸡养殖户根据其饲养的肉鸡品种不同，一般一年可饲养 2～5批，每一批的养殖周期通常在 60 天到 100 天不等。

7 ②本文以农户在 2015 年中各个饲养批次的单位肉鸡养殖净收入的标准差为因变量，以契约参与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为自变量，

分别进行 OLS 估计和 Heckman 选择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契约参与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分别在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下

通过了检验(估计参数分别为－0．238 和－0．123) 。

8 ③按照地理上的概念，江苏划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其中，苏南地区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苏中

地区包括扬州、南通、泰州。苏北地区包括徐州、连云港、宿迁、淮阴和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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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0.25 0.323 *(0.182) 0.554* (0.304) 7.098 ***(1.913)

9=0.5 0.109(0.254) 0.228(0.193) 0.711(0.890)

7 = 0.75 -0.241(0.226) 0.137(0.168) 0.303(0.235)

9 = 0.9 -0.181(0.157) 0.215(0.158) 0.468(0.468)

样本量 118 85 156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差; * 、**、***分别表示 5%、1%、0．1%的显著性水平。

表 5 中的 OLS 和 Heckman 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均显示，契约参与变量在各分样本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契约农业

在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江苏各地区农户的收入水平。然而，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却表明，契约农业仅对苏南、

苏中、苏北地区低收入层次农户(0．1 和 0．25 分位点)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高收入层次农户的影响并不明显。

需要注意的是，模型结果还发现，参与契约农业对苏北和苏中地区高收入层次农户的增收效应呈现出正向影响作用，而对苏南

地区高收入层次农户的增收效应却呈现出负向影响作用。

可能的原因是，江苏省苏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较为薄弱，在资金、技术、信息等

获取方面处于劣势。在这种背景下，农户参与契约农业能够明显降低自身的生产约束，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进增收。相较于

苏北地区，苏南地区经济发达，农村交通和通信条件便利，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高于苏北地区，且苏南地区较早开始试点契

约农业模式，并探索出台多样化的农业支持政策。因而对苏南地区高收入农户而言，契约农业降低其自身生产约束的功能较弱，

而且在良好的外部政策和市场环境下，高收入农户因在经营能力和资金方面具有优势，其采取独立经营模式可能会获得比契约

农业模式下的固定利润更高的收益。因此，契约农业对收入水平偏低的苏北地区农户的收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于经济发

达的苏南地区，契约农业对高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效应为负。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江苏省 359 户规模化肉鸡养殖户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OLS 回归

模型和 Heckman 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均表明，农户参与契约农业在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其人均养殖收入水平；(2)进一步的分位

数回归结果显示，契约农业仅对低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他收入层次农户的增收作用并不明显，甚

至对高收入层次农户呈现负向的收入效应，即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3)地区分组的模型

估计结果发现，契约农业对欠发达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上述结论有效论证了当前契约农业能够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

的有效衔接，使参与契约农业的小农户获取来自专业化经济的益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驱动机制；然

而，不同农户家庭由于其自身资源禀赋及所处区域的不同，可能导致其参与契约农业的收入效果存在明显差异。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启示:

(1)加大对中低收入层次农户以及欠发达地区农户参与契约农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政府应加大契约农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尤

其帮助和鼓励低收入层次农户以及欠发达地区农户参与契约农业，通过把分散的小农户有效组织起来，规避市场风险、降低节

约成本，以获取规模化及专业化生产效益，有效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实现小农户增收目标。

(2)积极扶持和推进契约农业组织模式创新和发展。“龙头企业+农户”型契约农业模式虽然在整体上有助于促进农户增收，

但从本研究结果来看，目前的模式对中高收入型农户的作用并未发挥出来，其原因在于龙头企业和农户双方的市场势力不对等。

新型契约农业组织模式将有助于缓解龙头企业和中小型农户之间的市场权利不均衡问题，并有利于农户获取契约农业的增值效

益，所以积极引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性发展，建立合理的盈余分配制度，将促进中小型契约农户的利益保障；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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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或合作组织还应增加对农户的技术指导和培训频率，通过提高农户的养殖技术、强化与农户间的关系纽带，有效增加

契约农业参与者的收益。

(3)鼓励部分高收入层次农户自主经营。对于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且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家庭资源禀赋较高的农户，可通过大

力支持和培育其自办加工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生产经营模式，激励这类高收入层次农户选择自主经营，以获取农产品加工和

销售等非农环节的更高收益。

此外，本研究可能给出了一些间接的证据证明在契约农业中违约的往往是大户。加入契约虽然能使大户更加专业化，但大

户收入实际上却减少，因而他们可能违约甚至选择退出契约。但这些超出了本研究的范畴，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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